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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通告

2025年第3号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征集境外旅客

购物离境退税代理机构的通告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公告》

（财政部公告2015年第3号）和《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1号发布，国家税务

总局公告2025年第11号修改）要求，现公开征集本市离境退税代

理机构，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退税代理机构应具备的条件

（一）在本市办理税务登记的银行，财务制度健全；

（二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，三年内未因发生税收违法行

为受到行政、刑事处理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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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照退税业务相关要求，有能力在航空、水运和陆路

离境口岸隔离区，以及其他指定场所内分别提供办理退税业务场

所配套的人员和运营设备，并愿意承担相应运营费用；

（四）愿意先行垫付退税资金，具备在退税业务场所及时为

境外旅客提供现金退税、银行卡转账支付和第三方便捷支付的条

件；

（五）愿意接受税务、海关等部门的业务监管；

（六）具备离境退税信息管理系统运行的条件，能够及时、

准确地报送相关信息；

（七）具备涉外服务能力，服务语言应包含英语等。

二、申请退税代理机构应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机构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

（二）离境退税业务运营方案；

（三）符合征集条件，愿意成为离境退税代理机构的书面承

诺书。

三、退税代理机构的评定流程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向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提

出书面申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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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会同上海市财政局、上海

市商务委员会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、上海海关、国家外汇管理

局上海市分局等单位，按照规定的条件进行评定；

（三）被评定为退税代理机构的企业名单通过国家税务总局

上海市税务局网站向社会公告。

四、退税代理服务口岸

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

五、退税代理服务期限

2025年11月10日-2027年11月9日

六、时间安排

2025年10月24日前，受理申请；

2025年10月31日前，组织评定；

2025年11月7日前，公告名单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800号704室

联系人：杨晗露

联系电话：021-54679568转67046，18701874864

传真：021-54906052

邮编：200030

特此通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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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机构申请表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2025年10月16日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第二税务分局承办
办公室2025年10月16日印发


